附件1

山东省网络和数据安全重点企业（机构）

入库说明

为加快推进网络强省建设，省委网信办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研究决定建立山东省网络和数据安全重点企业（机构）库，完善教育技术产业融合发展工作调度联系机制。为做好本次入库工作，制定本说明。有关内容如下：
一、本次入库工作相关用语含义

1.网络和数据安全，即网络空间安全，主要包括网络运行、网络数据的安全保障，是指通过采取必要措施，防范对网络的攻击、侵入、干扰、破坏和非法使用以及意外事故，使网络处于稳定可靠运行的状态，以及保障网络数据的完整性、保密性、可用性的能力。
2.网络和数据安全企业（机构），主要是指从事网络空间安全相关技术研发、生产、销售、人才培养及提供相关服务的企业法人、科研院所或其他社会组织。

二、入库企业（机构）范围
为了促进我省网络和数据安全发展，入库工作要坚持“应报尽报、应入尽入”原则，加强宣传发动，确保符合条件的企业（机构）按时完成入库。入库企业（机构）应当如实填写，保证内容和数据真实可靠，无失信行为信息（有效期内，可提供经信用中国（山东）官方网站（https://credit.shandong.gov.cn/）出具的经营主体24个月内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）。本次入库企业（机构）范围限于在山东省域内范围登记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在网络和数据安全相关产品及设备制造、产品研发、系统集成、咨询测评、人才培养、运营服务等领域，掌握核心关键技术、经营状况良好、主业突出、产品市场前景好、具备良好人才培养能力的企业（机构），遴选培优构建山东省网络和数据安全重点企业（机构）库。入库企业（机构）还需具备以下条件中至少一条：

1.从事网络和数据安全业务，且网络和数据安全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15人。拥有网络和数据安全领域的专利、软件著作权或省部级以上认定的科技成果等研发成果，并具有相应的市场应用基础。

2.在网络和数据安全领域影响力大、带动性强的大企业和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。承担国家、省级网络和数据安全相关重点项目，或积极参与国家网络安全教育技术产业融合发展试验区、山东省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基地等建设的企业（机构）。
3.积极参与国家和我省网络和数据安全核心技术攻关、标准规范研制、试点示范、领军企业（机构）培育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。在省内、外网络和数据安全产品和服务方面有创新型业务，具有良好的盈利模式和市场前景。

三、工作程序

（一）公开申报。有申报意向单位可按照要求，认真整理申报材料，填写《山东省网络和数据安全重点企业（机构）信息表》（见附件2），通过属地市委网信办或省直部门，以及省相关行业协会进行申报。
（二）汇总初审。各市委网信办会同工业和信息化局审核申报材料的真实性，形成属地申报企业（机构）汇总表。省直有关部门、行业协会认真组织遴选工作，推荐本领域（行业）重点企业（机构），形成本领域（行业）申报重点企业（机构）汇总表（见附件3）。
（三）审核公布。省委网信办对申报企业（机构）提供材料进行复核，会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组织集中评审。评审结束后对拟认定重点企业（机构）名单进行公示后，按程序发布《山东省网络和数据安全重点企业（机构）名单》。
